
2022年4月3日15时许，宿州瑞景国际花园项目发生1起高处坠落事故，1人死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要求彻查事故原因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应急、工会、住建、公安等部门组成的

宿州瑞景国际花园项目“2022.4.3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调查组通过勘查现场、查阅

资料、询问有关人员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、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

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情况

宿州瑞景国际花园项目由宿州嘉成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宿州嘉成）投资建设，因开发企业债务纠纷及资金链断

裂，导致工程建设缓慢，交房延期，引发业主多次信访。2019年12月27日，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宿州嘉成置业有限公

司破产案件，于2020年1月9日指定由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。

2021年7月22日，经宿州嘉成债权人委员会表决同意，破产管理人将瑞景国际5号楼大商业整体出租给安徽世美企业管

理咨询有限公司使用。为满足承租人使用要求，2021年9月23日，破产管理人以宿州嘉成名义与承租人指定的合肥雷泽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雷泽”）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工程内容包括瑞景国际花园5#商业综合体外立面石材

及幕墙装饰工程（以下简称瑞景商业综合体）。为满足施工需要，2021年10月28日，合肥雷泽与无锡强辉建筑机械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强辉”,经事故调查，其资质涉嫌被盗用）签订了《吊篮拆装合同》和《高处作业吊篮安全协议书》。

合同签订后，于11月初开始施工，计划工期100天。因疫情影响，该工程施工时断时续。2022年4月初，因石材供应紧

张，4月2日，合肥雷泽申请停工，并向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上报《工程停工申请表》，4月3日上午，项目监理单位

和建设单位签字同意，4月3日下午发生该起事故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情况

宿州嘉成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（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，以下简称破产管理人），成立于2001年3月8日，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3134000048600131XL，法定代表人：崔某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情况

1.合肥雷泽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承包单位，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10033679369XD，登

记机关：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：1008万元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某

某，营业期限：2015年4月27日至2065年4月26日。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；外墙保温工程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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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无锡强辉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吊篮安拆单位，成立于2008年5月30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205676383638K，

登记机关：无锡市锡山区行政审批局，注册资本：300万元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强

某某，营业期限：长期。经营范围：建筑机械设备、建筑吊篮的制造、加工、销售、租赁、安装、拆除、维修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宿州市埇桥区安河吊篮脚手架租赁站经营者陆廷涉嫌于2021年10月2

8日盗用该公司资质，与合肥雷泽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协议。

3.宿州市埇桥区安河吊篮脚手架租赁站，注册日期为2011年3月15日，经营者；陆某，类型：个体工商户，组成形式：

个人经营。经营范围：建筑附件租赁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情况

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安徽峙恒），成立于1995年7月14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1300152344611

0，登记机关：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：300万元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

法定代表人：潘某，营业期限：长期。经营范围：建设工程监理，工程造价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五）相关人员情况

1.张某勇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吊篮安装人员，事故中死亡。

2.王某，合肥雷泽总经理。

3.朱某，雷泽公司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现场负责人。

4.许某玉，安徽峙恒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总监理工程师。

5.陆某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吊篮作业现场负责人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发经过

2022年4月3日15时许，吊篮安装工张某勇会同其他2名工人进行5#商业综合楼西北角处吊篮安装作业过程中，张某勇违

章作业，导致吊篮整体倾覆，摔落地面受伤。

（二）现场勘验调查问询情况

该吊篮支架安装在机房顶板上，距地面垂直距离23.4米，与屋面平台高度差3米。两道支架配重块按相关规范要求应安

装40块配重块，每块25Kg，事故现场（机房顶和地面）散落配重共27块。根据现场环境情况，按照操作规程要求，应把配

重块运至四层屋面上再搬运至机房顶板上。作业人员张某勇为图省事，将缺少的配重块放置在正在安装的吊篮内，准备上

升至机房顶再取出安装。因支架后端配重未达到额定要求，吊篮内材料加上人员自重已严重超重，上升过程中吊篮与外墙

造型线条发生碰撞加剧支架载荷，致使吊篮（包括支架）整体发生倾覆。

（三）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情况

现场作业人员随即拨打110、120电话，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，将两名伤者拉到皖北总院抢救，19点左右，工人张某勇

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4月5日，合肥雷泽和无锡强辉建筑机械有限公司（系陆廷盗用该公司资质）共同与死者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，善

后工作结束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作业人员违章作业且未按规定有效使用安全防护装备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合肥雷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对作业人员无从业资质上岗审核把关不严，停工期间现场监管不力。

2.宿州市埇桥区安河吊篮脚手架租赁站，违法盗用无锡强辉资质承揽吊篮安装作业，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。

3.安徽峙恒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不到位，对施工单位和从业人员相关资质审核把关不严，现场管理不到位。

4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装饰装修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存在疏漏。

四、事故性质认定

该事故是一起作业人员违反安全规章制度，相关单位监督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免于责任追究人员和单位

张某勇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吊篮安装人员，无证上岗且违规作业，负事故直接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

于责任追究。

（二）对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王某，合肥雷泽总经理。落实本单位安全主体责任不力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。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经理和安

全员长期不在岗；对外委单位资质审核不严，对外委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不到位，项目存在以技术交底代替安全教育培训的

现象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三）项规定；负事故主要领导责任。根据《中华

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建议对其处以上一年度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2.朱某，合肥雷泽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现场负责人。对外委单位资质审核不严，对外委人员教育培训及现场管理不到

位，对外委人员在停工期间进入施工区违章作业行为失察失管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

项、（六）项之规定，负事故重要管理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之规定，建议对其处以上一

年度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。

3.许某玉，安徽峙恒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，违反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负监理

失职责任。建议由市住建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4.陆某，瑞景商业综合体项目吊篮安拆作业实际负责人。涉嫌违法私刻无锡强辉公章并盗用其资质与合肥雷泽签订施工

合同，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5.合肥雷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未有效履行安全

生产法定责任，项目经理、安全员等关键岗位人员长期不在岗；未将吊篮安拆单位从业人员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，全员安

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力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负事故主要责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

四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建议对其处三十一万元的罚款。

6.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，违反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

不到位。建议由市住建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7.责成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向市安委会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六、防范及整改措施

（一）合肥雷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主要岗位人员要履职在

岗；完善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要加强外包队伍的资质审查，强化外包人员“三级”安全教育，特种

作业人员做到全部持证上岗。要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“百日行动”，不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，对发现

的安全问题要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到位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理责任意识，对安全资质、设备材料质量、特种作业方案等安全

生产要素要严格把关；要进一步落实监理工作责任制，严格要求施工现场监理人员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理职责，做好停工

期间的监理工作。

（三）市住建部门要举一反三，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责。一要督促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设备租赁单位严

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特别是要加强装饰装修工程安全监管，严防因监管失位缺位形成监管真空。二要深刻吸取事故

教训，加强对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使用、维护和拆卸的管理，针对我市吊篮作业盗用资质乱象，对吊篮作业情况进行一次

全面检查，坚决把无资质从事吊篮作业的单位从建筑市场清除，涉嫌违法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三要进一步加强建筑行业

安全监督管理和指导，不断整顿和规范全市的建筑市场，针对当前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问题，在全市集中开展

建筑市场的专项整治和建设工程安全大检查，认真排查事故隐患，强化安全管理措施，堵住安全管理漏洞，努力形成建筑

市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确保全市建筑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
